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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值增值投资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了规范湖南省株洲长鸿实验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投资活动管理，提高投资效益，实现慈善财产的保值增值，促进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制度》等有关规定，特制订本制度。
第二条  本基金会开展投资活动遵循国家的法律法规，注重投资风险，充分、高效运用慈善财产，在确保年度慈善活动支出符合法定要求和捐赠财产及时足额拨付的前提下开展投资活动。
第三条  本基金会投资活动按相关程序进行请示报批，监事根据章程实行监督。
第四条  投资范围包括银行定期存款、低风险的货币市场类或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包括：货币基金、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等。
第五条  投资活动年度计划纳入本基金会年度预算。本基金应及时回收到期的本金和收益，依法依规及时进行会计核算。
第六条  指派专人跟踪投资的进展及安全状况，出现异常情况时按程序应及时报告，避免或减少损失。
第七条  本基金会根据投资活动的风险水平以及所能承受的损失程度，建立合理止损机制和风险准备金制度。
第八条  财务和资产管理制度、重大投资情况应当依法依规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第九条  投资行为出现以下行为之一的，投资活动中止：
1、投资项目出现风格漂移，不符合合同约定的：
2、投资项目缺少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和验收检查标准的；
3、投资项目内部运营活动缺乏合理独立内控机制的；
4、投资项目资产估值不正确，投资成本、收入、利得没有合理确认和记录的；
5、投资项目资产的收益水平、流动性不足的；
6、投资项目信息披露不及时、准确、全面、规范的；
7、其他应当中止的情形发生的。
第十条  投资行为出现以下行为之一的，投资活动终止：
1、投资项目期限届满的；
2、投资项目亏损达到本金 10%的；
3、投资项目可能会影响本基金会宗旨和声誉的；
4、委托第三方投资公司主体资格丧失或者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
5、理事会认为应当终止的；
6、其他应当终止的情形发生的。
第十一条  投资行为出现以下行为之一的，退出投资活动。
1、投资项目被进行股权回购的；
2、投资项目出现伪造、隐瞒投资项目风险的；
3、理事会认为应当退出的；
4、其他应当退出的情形发生的。
第十二条  监事会负责对投资活动的日常监管，提出对投资活动的总体评价以及建议。
第十三条  在开展投资活动时，负责人、理事和工作人员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本组织章程的规定，严格履行忠实、谨慎、勤勉义务。在开展投资活动时有违法违规行为，致使本基金会财产损失的，相关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第十四条  发生以下行为，本基金会应当对有关责任人员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辞退或开除处分；造成资产损失的，根据理事会决议进行赔偿:触犯法律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一）在投资活动中，利用本基金会资产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
（二）玩忽职守；
（三）在投资活动中泄露秘密；
（四）其他可能损害本基金会信誉或可能造成本基金会资产损失的行为。
第十五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基金会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本制度的解释权归湖南省株洲长鸿实验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
第十七条  本制度经基金会理事会通过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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